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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境行政规制的变迁与启示

!!!以丰岛事件为例 王树良

论日本的死刑现状与死刑基准 郑 超

亲权限制的法理在日本之展开

!!!儿童虐待问题的法律对策 白 瑞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日本第三人诈害再审制度的比较和讨论 邢沂晨





日本环境行政规制的变迁与
启示

!!!以丰岛事件为例

王树良!

一!引言: 问题的提出

环境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应当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主导作
用"因此在环境保护法领域，政府建立的行政规制体系不

仅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机制对造成环境负担的行为进行评

价!制裁和纠正，还要求环境保护法律机制具有可执行

性"我国当前出现的许多环境问题，从法制上看并不是缺

乏相关立法造成的，而是由于环境行政规制力度不够，执

行不到位""#$# 年 % 月 & 日福建省上杭县发生的紫金山金

铜矿重大污水泄漏事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 "##’

年，当事企业!!!紫金矿业集团开始经营金铜矿时，就屡

次违法违规操作，因此在 "#$# 年 ( 月就受到环保部的警

告和违法公示"然而，由于环境行政规制效果不佳，始终

没有解决该企业的污染隐患，最终发生了重大污水泄漏事

! 王树良，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故，造成了重大环境损害和经济损失"#$$

不仅在中国，环境行政规制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是环境行政的一

个重要课题"日本在工业发展早期深受环境污染之害，早在 "# 世

纪 %# 年代就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是东亚地区环境保护法制的先进

代表"即使如此，日本的环境行政规制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为

典型的是在废弃物处理方面发生过多起因行政规制不到位引发的环

境事件"在 "# 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高速膨胀，追

求%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观念在社会文化中弥漫，造成了大量

产业废弃物的堆积，废弃物处理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但是按

照严格标准处理废弃物的成本高昂，而逃脱监管!违法倾倒废弃物

的收益异常可观，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出现很多因有害产业废弃物违

法倾倒而造成环境重大污染的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 世纪

)# 年代发生的丰岛有害废弃物违法处理事件 ( 以下简称 %丰岛事

件") ##"$ 在该事件中，当事企业在没有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

连续十多年违法倾倒有害产业废料 (# 万吨，违法焚烧有害产业废

料 $# 万吨，给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以及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重

大损害"

虽然该事件是由于产业废弃物处理企业的不法行为造成的，但

也和当地政府环境行政规制的失败有着密切关系"在不法行为多年

持续期间，当地环境行政规制部门多次接到举报，并进行了所谓的

监管，但未能阻止该企业的违法行为，最终造成了恶性环境污染事

件"丰岛事件曝光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重大反响，环境保护团体

和新闻媒体纷纷聚焦该事件，详细报道和分析该事件的前因后果;

日本政府也高度重视该事件，在投入巨资治理污染问题的同时，还

* 日本法研究 第 & 卷 ( !"#$)

#$$

#"$

在紫金矿业污水泄漏事故中，+$%’ 立方米含有铜!镉等有害重金属的水流入

汀江，造成汀江流域的上杭县!永定县养殖的水产品大量死亡，并威胁到当地饮用水的

安全"该事故的详细过程，参见邵芳卿: "紫金矿业%污染门&真相#，载王永晨!王爱

军: "挑战: 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 "#$# 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以下; 袁瑞阳: "$中国第一大金矿&污染事件调查#，载’兵团建设("#$# 年 ) 月下

旬篇，第 &# 页以下"

丰岛是濑户内海中一个比较大的岛屿，属于日本香川县的行政管辖范围; 附

近是著名的渔场，同时也是濑户内海观光区域的一部分，在日本国内及国际有很高的知

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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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反思了该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法律制度上的问题，并以此为契

机对日本的’废弃物处理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因此，本文将以

丰岛事件为例，通过介绍该事件的始末，分析当时日本环境行政规

制中存在的问题及之后的规制改革，从中探寻出对我国环境行政规

制有益的启示"

二!丰岛事件的经过#&$

在丰岛事件中，违法处理有害废弃物的当事企业和一直致力于

维护丰岛环境的丰岛居民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角色"本文对丰岛

事件的介绍就以这两大主体为主线，把丰岛事件分解为 %申请许可

阶段"$违法处理阶段"$救济阶段&三部分"

( 一) 申请许可阶段

$+%( 年 $" 月，原本经营旅游观光的 %丰岛综合观光开发&企

业 ( 以下简称 %丰岛开发企业") 看到处理产业废弃物收益丰厚，

向香川县政府申请在丰岛经营有害产业废弃物处理厂的许可"对

此，丰岛居民担心当地的环境会遭破坏，自 $+%’ 年 " 月开始向香

川县政府表示了对此的强烈反对"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年 % 月该企业撤回了处理有害产业废弃物的许可申请，把申请内容

变更为处理无害产业废弃物的许可"尽管这样，丰岛居民还是一如

既往地反对"

然而，香川县知事 ( 当地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 在 $+%% 年 &

月 " 日的地方议会上表明可以附条件地许可丰岛开发企业处理产业

废弃物的方针"因此，$+%% 年 ’ 月 ") 日，丰岛居民向高松地方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禁止该企业在丰岛建立产业废弃物处理

厂"在诉讼过程中，$+%% 年 + 月丰岛开发企业又把申请内容变更为

通过养殖蚯蚓处理产业废弃物的许可"对此，香川县政府认为通过

养殖蚯蚓处理污泥!粪便以及木屑等废弃物属于生态产业，不会对

(王树良 日本环境行政规制的变迁与启示

#&$ 丰岛事件的经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大川真郎，豊島産業廃棄物不法投棄

事件!!!巨大な壁に挑んだ二五年のたたかい，日本評論社，"##$ 年; 曽根英二，ごみ

が降りる島，日本経済新聞社，$+++ 年; 中山充，豊島産業廃棄物不法投棄事件におけ

る法の役割，香川法学 "# 巻 $ ," 号，"### 年，第 ’( 頁以下; 六車明，豊島事件におけ

る環境紛争解決過程 ( 一) ( 二)完) ，法学研究 %( 巻 ’ 号 ( 第 $ 頁以下) %% 号 ( 第 &(

頁以下) ，"##" 年"



环境造成损害，便于 $+%) 年 " 月 $ 日向该企业颁发了无害废弃物

处理的许可"同年 $# 月 $+ 日，丰岛居民和丰岛开发企业在高松地

方法院达成了和解"

( 二) 违法处理阶段

然而，丰岛开发企业从营业开始阶段就超出行政许可的范围，

违法搬入废旧轮胎等产业废弃物，并进行露天焚烧"从 $+)& 年开

始，该企业完全停止了蚯蚓养殖，而是把废弃的汽车!废油!化工

废料等有害废弃物搬入工厂内堆积，开始进行实质上的有害产业废

弃物处理活动"由于该企业并未按标准对有害废弃物进行处理，而

是通过掩埋!焚烧以及简单堆放的方式处理，从而对周边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虽然当地居民向香川县政府举报了该企业的不法行为，

但香川县环境行政规制部门只是对该企业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反复的

劝告和指导，并未采取强制措施，导致该企业的违法行为一直

持续"

直到 $++# 年 $$ 月兵库县警察局的调查，丰岛开发企业的违法

处理行为才得以终止"#*$ $++$ 年 $ 月该企业的经营者等人被逮捕，

并在 % 月被判处有罪"从该企业开始违法处理产业废弃物到经营者

被逮捕，历经十多年之久"然而，由于当时日本的 ’废弃物处理

法(对违法处理产业废弃物罪处罚较轻，法院只判决该企业缴纳

(# 万日元罚金，并判处经营者 $# 个月有期徒刑，缓期 ( 年执行"

( 三) 救济阶段

丰岛事件虽然最终以当事企业的有罪判决而告一段落，但后续

的废弃物处理问题却未能解决"由于违法企业宣告破产，无力处理

大量堆积的有害产业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将会持续给当地环境和居

民的生活带来危害"为此，从 $++" 年 ) 月开始，丰岛居民要求香

川县政府处理违法堆积的有害产业废弃物"由于处理这些废弃物要

花费大量财力物力，香川县政府起初企图采取拖延搁置的方式来回

避责任"然而，为解决有害废弃物的问题，丰岛居民通过请愿!公

害调解!诉讼等方式获得了全日本人民的同情，最终日本中央政府

’ 日本法研究 第 & 卷 ( !"#$)

#*$ 兵库县是香川县的临县，管辖濑户内海的一部分"兵库县警察在巡查管辖海

域时发现丰岛开发企业的违法行为对濑户内海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绕过香川县直接

对当事企业进行了检举和起诉"



介入，提供资金和技术等处理堆积的废弃物"

在这个过程中，丰岛居民在 $++& 年向公害调整委员会申请了

公害调解，请求香川县政府及丰岛开发企业等主体共同清除违法废

弃物并支付赔偿金"在调解过程中，丰岛居民还在 $++’ 年以丰岛

开发企业违反 $+%) 年 $# 月的和解协议为由，向高松地方法院提起

了损害赔偿诉讼并获得胜诉判决""### 年丰岛居民和香川县政府

达成了最终调解，开始恢复丰岛原状的施工"当时预计这一工程到

"#$’ 年完工，工期 $’ 年"然而，处理历经数十年堆积的有害废弃

物并非容易之举，为处理违法倾倒的产业废弃物，日本政府还专门

在该地区建立了废弃物处理厂，耗时长达 $’ 年，其处理费用高达

(’* 亿日元"#($ 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到 "#$( 年 $$ 月末，已经处

理了 %+# ’"% 吨废弃物，占预估总量的 )%- %. ，但被污染地下水的

修复和当地的生态复原，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金投入"#’$

三!丰岛事件中的环境行政规制

( 一) 丰岛事件发生时期的废弃物规制行政

在日本，废弃物处理方面的基本法律是 $+%# 年制定的 ’废弃

物处理法% ( 全称 ’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 ##%$ 当时，

该法对废弃物处理的行政规制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废弃物分为一般废弃物和产业废弃物两大类 ( 第 " 条第 "

项!第 & 项) #"产业废弃物的处理行业采取许可制，经营者须获

得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才能从事产业废弃物的处理 ( 第 $* 条第 $

项) ##经营者获得许可从事产业废弃物的处理时，须接受所在县

政府相关部门的随时检查，相关部门发现经营者违规处理废弃物

时，可以做出整改命令 ( 第 % 条第 ’ 项!第 % 项) #$经营者在未

获得产业废弃物处理的许可而从事该行业，或者违背整改命令时，

%王树良 日本环境行政规制的变迁与启示

#($

#’$

#%$

’丰岛事件中违法堆放的废弃物处理费用#，参见香川县政府网页 /001: , ,

222- 1345- 678727- 98- :1 ,;<=04=0 ,40; ,64=>?= ,1784@ ,6/A+7B$(#’$*$**"&’- @/0>9，最后访问时

间: "#$% 年 $ 月 ) 日"

参见%廃棄物対策豊島住民会議&的公开主页 /001: , , 04@/?>7- =4- :1 ,2<3CD

134@@，最后访问时间: "#$’ 年 $ 月 ) 日"

该法自制定之后到 $++$ 年之前，曾在 $+%’ 年!$+)& 年!$+)% 年经历过三次

修改，但每次都是细微的修改"



要受到刑事处罚 ( 第 "( 条!第 "’ 条) #

然而，在执法实践中，环境行政部门做出整改命令之前通常会

对经营者先进行行政指导"虽然行政指导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强制力，

但在违法行为初期尚未造成社会危害时可以通过行政指导获得违法

者的协助而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节约行政成本，还可以

避免行政部门因实施强制性行政行为而卷入行政诉讼的风险"因

此，日本环境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都倾向于先使用行政指导"#)$

( 二) 丰岛事件中的行政规制手段

在丰岛事件中，当地的环境行政部门是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的行

政规制"

第一，行政许可行为"在丰岛事件中，丰岛开发企业为了能够

处理有害产业废弃物，向香川县政府申请了许可"如前所述，由于

当地居民的反对，该企业最终放弃了有害废弃物处理的许可申请，

转而申请了无害废弃物处理的许可"对此，香川县知事经过审核后

发放了行政许可"

第二，例行检查和行政指导行为"丰岛开发企业开始营业之

后，香川县环境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几乎每个月都检查一次，直到

该企业经营者被逮捕为止，共检查过 $$) 次"每次进行检查时，执

法人员都会对该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一次行政指导，督促其改正"

然而，直到被逮捕，该企业都没有进行改正，香川县环境行政部门

也未曾采取进一步强制措施"

第三，撤销许可与整改命令"在兵库县警察对丰岛开发企业进

行刑事调查后，$++# 年 $" 月香川县政府根据 ’废弃物处理法(第

$* 条第 ) 项规定，撤销了该企业的产业废弃物处理许可，同时做出

了要求该企业清除产业废弃物的整改命令"$++& 年 $$ 月香川县政

府又做出了第 " 次整改命令，要求丰岛开发企业设置防止废弃物飞

散!流出以及浸出的设施"

( 三) 丰岛事件中香川县环境行政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在丰岛事件中，香川县环境行政规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明知

当事企业恶意违法，却只进行行政指导，而未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

施"当行政指导已经没有什么效果时，反复的行政指导反而会助长

) 日本法研究 第 & 卷 ( !"#$)

#)$ 北村喜宣，産業廃棄物への法政策対応，第一法規，$++) 年，第 (+ 頁以下"



不法经营者的违法行为"那么，为何当时的环境行政部门会反复使

用行政指导呢? 神户地方法院姬路支部在向香川县环境行政规制人

员进行刑事审判的取证时了解了该问题"执法人员说，丰岛开发企

业的经营者%很霸道，口才很好，懂得很多，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强

制性指导"##+$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的环境行政规制人员把行政指

导当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当行政指导失效时，执法人员就会

变得束手无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分析"

第一，环境行政规制资源不足"在丰岛事件发生的近十年间，

自始至终只有两名环境行政规制人员与不法企业周旋，且中途没有

换过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会出现两个现实问题"首先是执法能

力受限的问题"在案发后的调查中，两名行政规制人员表示当事企

业的经营者很蛮横，有黑社会背景，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与其

正面对抗"其次是两名执法人员长期与经营者接触，有可能发生了

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例如，在执法的 $# 年间，执法人员不仅没

有积极阻止该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还帮助其办理相关手续来蒙混

过关"#$#$

第二，从经营者方面来看，当时在制度上对有害产业废弃物违

法处理的处罚力度过小，导致其违法成本很低"按照当时 ’废弃物

处理法(的规定，当违法处理废弃物构成犯罪时，可以处 $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 (#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由于通过违法行为获得的利益

远大于罚金的金额，导致经营者形成即使受到刑事处罚也有利可图

的想法"而且像丰岛事件中这样的小公司，若追究其责任便可以立

即宣布破产，从而逃脱缴纳罚金和赔偿金的责任"

第三，日本行政强制功能的缺陷"在废弃物处理的行政规制

中，如果经营者不遵守整改命令，环境行政部门除了可以起诉经营

者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还可以通过代履行的方式清除违法堆积的

废弃物，拆除违法建筑"但由于代履行程序繁杂且代履行费征收困

难，环境行政部门对代履行持消极态度"#$$$ 另外，环境行政部门

+王树良 日本环境行政规制的变迁与启示

#+$

#$#$

#$$$

大川真郎，同前注 &，第 &" 頁以下"

大川真郎，同前注 &，第 "’ 頁以下"

北村喜宣，環境法 ( 第 & 版) ，弘文堂，"#$( 年，第 *+* 頁以下"



和警察的协作不足，致使当时的执法人员因受到恶意经营者的人身

威胁而不敢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在例行检查时获得警察的协助，则

会有不同的结果"

第四，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不足"在丰岛事件中，由于香川

县政府在进行行政许可时与丰岛居民的立场不一致，为了防止居民

的反对和抗议，当地政府的环境行政部门没有公开经营者违法经营

的信息"#$"$ 最终，当地居民在投诉当事企业污染行为时，只能凭

感觉进行投诉，无法获得相关具体证据，香川县政府也未能采取有

效措施解决问题"

四!丰岛事件之后的环境行政规制改革

丰岛事件仅是日本废弃物处理问题的一个代表，当时，类似的

问题在日本各地发生了很多"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在 $++$ 年之

后对废弃物处理法进行了修改"另外，为解决环境行政规制不力的

问题，日本地方政府也对环境行政组织进行了改革"丰岛事件之

后，日本废弃物处理行政规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环境行政组织的改革

为应对环境行政规制的问题，各地方政府加大了对环境行政规

制资源的投入，扩大了环境行政规制部门的规模"特别是针对问题

多发的废弃物处理，对废弃物处理规制部门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强

化"香川县在环境行政部门之中设立了专门应对废弃物问题的废弃

物对策室，应对废弃物违法处理的执法人员数量从 " 名增加到 $’

名"#$&$ 另外，很多地方政府都开始积极实施行政强制，调整环境

行政部门和警察部门的关系，推进相互之间的人事交流和业务协

作，为取缔环境违法行为提供保障"#$*$

#$ 日本法研究 第 & 卷 ( !"#$)

#$"$

#$&$

#$*$

当地政府认为建设产业废弃物处理厂有利于经济发展，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抗

议是无理取闹，因此起初香川县知事对此的评论是%丰岛居民们的心是灰色的&’这些

举动表明了当地政府否认居民反对运动的正当性，对废弃物处理企业的许可申请表示支

持"参见大川真郎，同前注 &，第 %) 頁以下"

中山充，同前注 &，第 $"* 頁以下"

北村喜宣，同前注 )，第 (#!’* 頁以下"



( 二) 废弃物处理经营者责任的强化

$- 处罚措施的强化

在’废弃处理法(的修改过程中，违法处理废弃物的刑事责任

呈现逐步严格的倾向"$+%# 年该法规定的最高刑事责任是 $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 $#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 第 "( 条) ，$+%’ 年该法修改

后，最高罚金数额增加到 (# 万日元 ( 第 "( 条) #$++$ 年该法的修

改，把最高刑事责任确定为 &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 万日元以下罚

金 ( 第 "( 条) #"#$# 年在该法的修改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刑事责

任，最高可判处 ( 年以下有期徒刑，单处或并处罚金 $### 万日元，

如果经营者为法人，则罚金最高数额为 & 亿日元 ( 第 "( 条) #

另外，"##& 年修改 ’废弃物处理法(时，加入了非法倾倒!

焚烧废弃物未遂罪 ( 第 "( 条第 " 项) #"##* 年修改该法时，对以

违法倾倒!焚烧为目的的废弃物运输者同样处以 & 年以下有期徒

刑，单处或并处 &##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 第 "’ 条 ’ 号) #

"- 管理维护公积金制度

为了保障废弃物处理厂发生事故及违法行为时有足够资金进行

应对，以及保障废弃物填埋场后期管理的资金，"### 年 ’废弃物

处理法(修改时引入了管理维护公积金制度"在该制度下，废弃物

处理经营者在经营期间每年都要根据县政府的通知缴纳管理维护公

积金，其金额由县政府决定 ( 第 ) 条第 ( 部分) #"#$# 年 ’废弃物

处理法(修改时进一步加强了公积金的管理，废弃物处理企业不按

规定缴纳公积金时，地方政府可以撤销其经营许可"

&- 潜在责任人的连带责任

各种有害产业废弃物来源于各个企业，废弃物处理经营者只是

接受委托处理废弃物，因此，&废弃物处理法(在立法之初就把有

害产业废弃物处理的第一责任交给废弃物来源企业"但在 "### 年

之前，&废弃物处理法(只是规定各个企业经营者有责任处理好由

本企业产生的有害废弃物 ( 第 & 条第 $ 项) ，并没有详细规定出现

问题时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发生废弃物非法处理的情况时，只要废

弃物处理经营者和产生废弃物的企业之间存在合法的委托合同关

系，产生废弃物的企业就可以免责"#$($

$$王树良 日本环境行政规制的变迁与启示

#$($ 大塚直，環境法 EFGHI，有斐閣，"#$& 年，第 ""#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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